
 

第六章  結論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三十年，除了近年亮麗的 GDP 成長率之外，國內差距問題

依然嚴重。筆者田野調查的中部 N州貧困縣—J縣，至今仍深受社會主義意識型

態所影響，強烈集體化思維的地方進行金融機構市場化改革，兩種截然不同的制

度轉換挑戰著農信社的改革發展。 

 

在改革過程中，農信社面對不同層級的政府和民間機構有著不同的功能和重

要性。對中央政府而言，農信社是財政體系上重要的中介機構，農信社是中央政

府對農村地區財政轉存的唯一路徑。對地方政府而言，農信社是支應其財政及各

項開銷的出納小金庫。對地方企業而言，農信社是少數能提供貸款的金融組織，

如果少了農信社幾乎斷了融資來源。對農民而言，農信社是中央補貼款存入的金

融機構，也是提供農民小額貸款、支持三農的金融組織。 

 

農信社的宗旨應當是服務農民，但實際發展卻偏離原本的軌道，反而讓地方

幹部介入扣留中央補貼資金，在鄉財縣管的政策下，縣政府控制縣聯社即掌握住

全縣域的財政收入，鄉鎮財政自主性完全被剝奪，目前縣政府採取鄉鎮財政簡單

化，除了人事和公共資金獨立定額下劃以外，其餘由鄉鎮政府統籌項目後直接往

縣裡報，縣政府核准後即可給錢，否則鄉鎮政府必須自行籌措財政缺口，此規定

讓各鄉鎮為了爭取自身財政收入，出現各種賄賂和買稅1的惡性競爭，反觀縣政

府，縱使鄉財縣管掌握全縣域的財政收入，仍不足以解決財政短缺的問題。自改

革開放以來，地方財政內的預算外收入始終佔據舉足輕重的角色，1994 年分稅

制後將主要稅種往中央政府集中，導致基層地方的財政更加困難，在稅收問題得

不到解決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只好另闢財政管道，農信社的資產（其中包含人行

對農信社的再貸款）即成為其中之一，縣聯社因為特殊的財政轉存地位，在「地

方政府有權、農信社有錢」的情況下，成為地方政府尋租的白手套，被戲稱為地

方政府小金庫。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年，農信社仍然無法斷絕既有次佳的制度包袱，地方政府

習慣將農信社視為「出納」，讓農信社成為披著資本主義的外衣、打著政企分家

的名號，實際卻服從於社會主義軟預算弊病的金融組織，並且地方政府把持著農

信社的黨務系統，地方幹部和農信社組成成員高度重疊，彼此之間「一套人馬兩

塊招牌」，懲罰制度完全失效，並且成立擔保公司替地方企業申請貸款躲避中央

政策的限制，出現在地方上環環相扣的次佳發展模式，最終仍是農信社服務的主

                                                 
1 透過訪談 J 縣財政局幹部得知：1994 年分稅制之後衍生出很多問題，包含鄉鎮政府欠發幹部工

資，鄉鎮政府向縣政府惡性爭稅，鄉鎮長虛報金額，縣政府雖然知道多少比例是實際、多少比例

是虛報，一併送到更上一級政府申請補貼，再將虛報的一部份回饋給縣政府中飽私囊，另一部分

鄉鎮政府自行收下，稱為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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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農民損失最大。 

 

農信社改革過程中，面對過去的歷史制度、不良債務和地方政府干預惡習，

讓既有制度抵抗新改革運行，中國中央政府不斷加強農信社的監管機構力度和數

量，仍無法割除舊制度的劣根，新舊制度在轉換調和的過程中始終不成功，地方

農信社無法落實改革，並且地方政府藉由調度農信社的黨務系統，表面退出農信

社的經營，達到地方政企分家的目標，實際仍持續箝制農信社的發展，將欲化開

的政企關係再度凝結起來，農信社始終不具獨立經營的自主性，雖然 1978 年以

來歷經多次改革，卻是一場從未在正常軌道上「出軌的改革」。 

 

農村金融和三農問題已是中國大陸重要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之ㄧ，近年來中國

中央政府針對農信社做出多項改革，但至今尚未出現明確的發展方向。針對農信

社的研究，學界多半聚焦在產權議題上，雖然中國政府不斷增強農信社在中央層

級的監管力度，但對農信社實體本身的改革仍然不足，產權的模糊不清，至今仍

為「集體性質」成為改革絆腳石，導致地方政企皆干預其資金，但實際發生問題

卻無單位願意負責。 

 

農信社在整個金融體系中，始終處於半市場和半政策之間搖擺不定，中國中

央政府為了改善三農問題，不願意將農信社完全交由市場運作，並且農信社的體

質小，在市場上面對其他銀行的夾殺，未必能持續存活，無論在規模或管理上，

農信社皆不具備市場化的條件，近年來中國政府有意將農信社一分為二，讓農信

社在農村中輔導農業發展以及農民技術，將金融業務交由其他機構辦理，讓農信

社在農村中專職政策性功能，但農信社內部並不具備農業技術人才，並且農村中

已有專職政策的農發行，兩者業務在一定程度上重疊。農信社的發展陷入進退兩

難困境，究竟該市場化？政策化？或是走出一條介於市場與政策之間的「第三條

路」？成為目前中國中央政府改革的關鍵，至今仍未有解。 

 

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挑戰農信社的改革發展，目前中國政府寄望農信社朝向

過去台灣農會的改革路線，暫時把金融問題擱置，先將農業推向現代化行列，再

回頭處理金融貸款問題，但至今仍處在試點階段。综上所述，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除了持續關注中國農村金融改革和農信社改革之外，還可從台灣農會改革經驗借

鏡比較兩岸之間的差異，從大陸農信社對照台灣農會的比較研究，觀察出中國在

三農問題上的改革發展，以及進入宏觀中國整體發展領域中，大陸農村未來趨勢

及金融問題的解套，皆是後續研究的重要議題。 


